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兼任教師學位論文送審申請表

	送審人姓名
	
	所屬系所
	

	送審資格
	□助理教授  □講師
	到校任教年月
	年　　月

	已審定之
最高教師證書
	□無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等級：□講師 □助理教授
教師證書字號：   字          號
	證書年資起算日期
	□ 無
年　　月

	大專以上學歷
	畢業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學位名稱
	修業期間
	畢業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學位論文名稱
(代表著作)
	
	字數
	
	指導教授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最近四學期本校
任教科目
授課學分
	時    間
	任教科目
	學分
	任教科目
	學分
	任教科目
	學分

	
	    學年度第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送審著作類別勾選：□博士學位論文    □碩士學位論文
審查類科勾選：□理工農醫□人文社會

	申請人檢視：

1. 以上填寫及繳交之送審相關資料是否確實，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是  □否
2. 是否依規定送審學位論文如經校外審查未通過者，即降一等級聘用，聘約期滿後，不得再聘。
· 是□否；其他：       
3. 是否以本校名義進行產學合作或業界服務案件：□是  □否；其他：       
4. 是否檢附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履歷表及電子檔各乙份：□是  □否；其他：       
(請至教育部學審會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線上製作履歷表及電子檔)

5. 是否繳付學位論文校外審查費用(送審講師者18,000元，送審助理教授者24,000元)：

· 是  □否；其他：       
申請送審人簽章：                                       年      月      日



各級教評會審查情形
	系所(中心)教評會審查項目
	1. 學位資格、學位論文及繳付校外審查費用等相關資料審查是否正確。
2. 申請者教學評量成績是否70分以上並檢附資料。
3. 任教至少滿一學期以上且未來二年將繼續任教。
4. 推薦20位校外審查委員建議名單。

5. 查核申請人所附佐證資料是否有無偽造不實。

6. 是否有以本校名義進行產學及業界服務案件。

	系級教評會審查意見(請附上會議紀錄影本一份)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審查決議
研發處簽章並加註日期：
□通過
□不予通過，理由：

系級單位主管簽章並加註日期：

	院級及通識中心教評會審查項目
	1. 學位資格、學位論文及繳付校外審查費用等相關資料審查是否正確。
2. 申請者教學評量成績是否70分以上並檢附資料。
3. 任教至少滿一學期以上且未來一、二年將繼續任教。

4. 是否增列校外審查委員建議名單。
5. 查核申請人所附佐證資料是否有無偽造不實。

	院級教評會審查意見(請附上會議紀錄影本一份)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審查決議
1. □是   □否；是否增列校外審查委員建議名單。
2. □通過 □不予通過，理由：

院級單位主管簽章並加註日期：

	人事室
簽辦意見
	所提供資格證明文件及送審著作審查簽辦意見：□符合；依規定辦理外審。
□未符合，請再補正下列資料：

承辦人簽章：                    人事主任簽章：


	主任秘書
簽辦意見
	

	校長

簽辦意見
	


送審學歷類別與繳交資料查核表
	送審所須證件及相關資料
	申請人
查核
	系所

查核
	學院

查核
	備註

	蓋有畢業學校校印之學位證書影本二份
	
	
	
	本國學歷送審者適用(正本驗畢發還)

	送審學位歷年成績單正本二份
	
	
	
	本國學歷送審者適用

	已完成認證之國外學位證書(需交驗證之正本一份，學位證書正本驗畢發還)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

	已完成認證之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

	國外畢業學校無成績單者須出具之修業證明驗證正本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

	個人出入境紀錄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請至出入境管理局申請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修業一覽表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填寫

	國外行事曆及簡介
	
	
	
	國外學歷送審者適用

	學位論文七份
	
	
	
	國內外學歷送審者皆適用

	附上20位外審委員建議名單(密件)
	
	
	
	由系所教評會提供

	送審當學年度前四學期聘書影本各乙份
	
	
	
	(新聘助理教授請提供所聘當年度聘書影本乙份)

	兼任教師送審切結書及未來二年繼續任教同意書各乙份
	
	
	
	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填寫

	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履歷表紙本及電子檔各乙份
	
	
	
	國內外學歷送審者皆適用

	本人相片二張(2吋)
	
	
	
	國內外學歷送審者皆適用

	外審審查費申請書及收據影本
	
	
	
	國內外學歷送審者皆適用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乙份
	
	
	
	各等級送審者適用

	送審者歷年教學評量表乙份
	
	
	
	由系所提供

	外審審查費支票
	
	
	
	由學院提供

	系級教評會會議紀錄乙份
	
	
	
	由系所提供

	院級教評會會議紀錄乙份
	
	
	
	由學院提供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 審 人：                
送審類別：□國內學位（請直接填寫第一項、第八項及第九項）

□國外學位

□歐洲藝術文憑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之   第      款，送審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二、畢業學校為□參考名冊所列、□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三、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 □是     □否

四、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是     

□否（請說明________）

五、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碩士               天

           □博士               天




              □藝術文憑               天
六、文件是否已辦理驗證？  □是     □否

七、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0條第1項公告之13個國家學歷？  

□是   □否（□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未辦理查證）

八、學校已進行實質審查？    □是       □否

九、繳交文件（繳交影本時，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核與正本無誤」及核對人職章）

　　□(一)國內╱國外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學位論文及(或)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另須繳交下列文件：

　□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個人入出境紀錄

　□其他（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請說明        ）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0條之1送審副教授資格者，除該學位須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是否依修正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審查（包括外審）？

□是           □否

人事承辦人員：                    人事主管：                     

